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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获得信贷”指标的法理分析及

我国修法建议

罗培新

　　内容提要：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的十项指标中，每一项都以一篇经典论文作为支
撑。“获得信贷”这项指标，以《１２９个国家的私人信贷》（ＰｒｉｖａｔｅＣｒｅｄｉｔｉｎ１２９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一
文作为方法论依据。该文指出，影响信贷市场的两项决定因素是“债权人权力”与“信息

充分程度”，完善的担保制度是强化债权人权力的重要手段。遵循以上方法论，世行运用

一套现代担保制度来评估全球各经济体的担保权利力度指数，该制度要求允许对担保物

和担保债务进行概括性描述，担保权益可延伸至可识别的收益、产品和替代品，建立统一

的公示对抗效力规则，明确登记是担保权取得对抗效力的主要方法等。由于我国相关规

定散见于物权法、担保法及有关司法解释之中，加之世行问卷与我国法律的语言风格存在

差异，受访者甚至未能正确理解相关问题，更未对我国规则进行体系化梳理，就匆忙作答，

导致频频误答误判，大量冤枉失分。对于世行“获得信贷”指标的二十道问题，应重新安

排解答思路，并根据情况在适当时机修法，以在维护其他法益价值的情况下，提升我国的

营商环境全球排名。

关键词：世行评估　获得信贷　体系解释　修法建议

罗培新，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

一　问题的提出

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评估报告（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ｐｏｒｔ，简称ＤＢＲｅｐｏｒｔ），对全球
１９０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进行评估，并逐一排名，拥有广泛的影响。〔１〕 我国的全球排名，

·５６·

〔１〕 媒体对世行营商环境的相关报道，已呈铺天盖地之势。据世行提供的信息，世行报告披露后，短短一周之内就获

得了７０００多家媒体的引用，以及同期将近４０，０００次的下载。穆迪、标普等世界主要评级公司，均以世行营商环
境排名，作为投资建议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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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曲折前行。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世行发布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营商环境全球排名
（ＤＢ２０１９），我国从第７８名一举跃升至第４６名，大幅提升了３２名，首次跻身全球前５０，成
为进步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笔者深度参与的“保护少数投资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Ｉｎｖｅｓ
ｔｏｒｓ）指标，大幅跃升了５５名，从原来的第１１９名提升至６４名，成为进步最快的指标之一。

图１　我国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营商环境排名

然而，世行ＤＢ２０１９报告显示，在我国绝大多数指标排名提升、甚至是显著提升的情
况下，作为十大指标之一的“获得信贷”（ｇｅｔｔｉｎｇｃｒｅｄｉｔ）指标，排名不但没有提升，近三年
反而一直在下跌，由全球第６２名跌至第６８名，继而跌至第７３名。

图２　我国“获得信贷”指标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营商环境排名

该指标由四个二级指标构成，分别是“合法权利力度指数（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ｌｅｇ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ｉｎ
ｄｅｘ）、信贷信息深度指数（Ｄｅｐｔｈｏｆｃｒｅｄｉ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信贷登记机构覆盖率（Ｃｒｅｄｉｔ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ｃｏｖｅｒａｇｅ）以及信用机构覆盖率（Ｃｒｅｄｉｔｂｕｒｅａｕｃｏｖｅｒａｇｅ）”。这四个二级指标近四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来的得分与排名如下：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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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我国“获得信贷”分项指标近五年得分情况

二级指标 定义
分值计量

方式

中国

（２０１５）
中国

（２０１６）
中国

（２０１７）
中国

（２０１８）
中国

（２０１９）

合法权利

力度指数

衡量担保法和破产法对借方和

贷方权利的保护，也就是为借贷

提供便利的程度

１２分
（判断题）

４ ４ ４ ４ ４

信贷信息

深度指数

衡量影响信贷信息覆盖面、范围

和开放程度的规则和做法

８分
（判断题）

６ ６ ８ ８ ８

信贷登记

机构覆盖率

记录纳入公共信贷登记部门系

统的人数及其近五年来的借款

历史信息及信用被查询的记录

成年人

百分比
３３．２％ ８９．５％ ９１．１％ ９５．３％ ９８．１％

信用机构

覆盖率

记录纳入私营信用机构的人数

及其近五年来的借款记录及信

用被查询的记录

成年人

百分比
０ ０ ０ ２１．４％ ０

获得信贷

全球排名
７１ ７９ ６２ ６８ ７３

由上表可知，二级指标“合法权利力度指数”的得分徘徊不前，满分为１２分，近五年
来一直仅得４分，得分率仅为３３．３％，极大影响着这一指标的整体得分和全球排名。要
根本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式，往往是从最基础的工作着手。借鉴“保护少数投资者”指

标提升的经验，〔２〕我们务须尊重并理解世行的方法论，细为研判评估指标，正本清源，细

说法理，消除误解，同时在不伤害其他法益价值的情况下，完成相应的修法，以提升我国的

排名。

二　“获得信贷”的方法论

世行营商环境评估的每一项指标，均有一篇经典文献作为方法论支撑。“获得信贷”

的方法论，源自詹科夫（ＳｉｍｅｏｎＤｊａｎｋｏｖ）、麦克利什（ＣａｒａｌｅｅＭｃＬｉｅｓｈ）和施莱弗（Ａｎｄｒｅｉ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发表的《１２９个国家的私人信贷》（ＰｒｉｖａｔｅＣｒｅｄｉｔｉｎ１２９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３〕一文。在这
篇文章中，作者运用了合法债权人权利以及私人和公共信贷登记机构的最新数据，在１２９
个国家和地区间进行调查，寻找私人信贷的决定性因素。

作者发现，受法律保护的债权人权利和信息共享机制，均与私人信贷和 ＧＤＰ的比率
息息相关。特别是，关于法律改革的分析表明，在完善了债权人权利法律保护和信息共享

机制机制后，信贷市场随之繁荣起来。

·７６·

世界银行“获得信贷”指标的法理分析及我国修法建议

〔２〕

〔３〕

参见罗培新：《世行营商环境评估之“保护少数投资者”指标解析———兼论我国公司法的修订》，《清华法学》２０１９
年第１期，第１５１－１７４页。
这篇文献前两位作者来自世界银行，第三位作者来自哈佛大学。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近年来，针对国家间私人信贷市场发展的多项调查研究表

明，诸如投资者保护和信用咨询公司等机制在支持这些市场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４〕 尽管这些研究运用了几项经验性规律，但仍然受制于样本较小、说服力较弱以及

一些计量经济学的问题。有鉴于此，这篇文章极大地扩展了有关信贷机构可获得的数据。

该文采集的数据横跨１２９个国家和地区，前后２５年。数据源的放大，改进了以下方面的
研究：第一，研究所覆盖的国家和地区范围越广，得出的结论也就越可靠，代表性也就越

强；第二，更大的样本能够让作者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且司法效率迥异的国家和地

区，哪些机构更有效率；第三，机构的时间序列数据能够告诉作者，这些机构是否在过去的

时间里有所改善，或者在全球范围内趋于一致；第四，新的数据能够让作者分析这些机构

在金融发展改革中产生什么结果，从而避免一些计量经济学上的一刀切错误；第五，更大

的样本能够让作者更好地区分法系和法律文化在塑造信贷机构中所起的不同作用。〔５〕

囿于篇幅，本文接下来聚焦于这篇文章与法律有关的内容。

私人信贷这套金融系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公司或者个人提供贷款，其决定因素有

哪些？对于此一问题，存在着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债权人权力”理论，即债权人群

体的权力影响着私人信贷市场的发展程度。当出借人能够方便地收回借款或者获得抵押

品，甚至能够得到公司的控制权时，他们就会更加乐意地放贷。该理论由汤森（Ｒｏｂｅｒｔ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１９７９）、〔６〕阿格依奥（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Ａｇｈｉｏｎ）和博尔顿（ＰａｔｒｉｃｋＢｏｌｔｏｎ）（１９９２）〔７〕以
及哈特（ＯｌｉｖｅｒＨａｒｔ）和摩尔（ＪｏｈｎＭｏｏｒｅ）（１９９４，１９９８）〔８〕正式确立。第二种观点是“信息
决定”理论，即影响借贷发生的是信息。出借人对借款人了解越多，他们就越愿意发放贷

款。这种信贷理论的奠基者是斯蒂格利茨（ＪｏｓｅｐｈＳｔｉｇｌｉｔｚ）和韦斯（ＡｎｄｒｅｗＷｅｉｓｓ）
（１９８１）。〔９〕

作者通过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３年间１２９个国家和地区的私人信贷机构的最新数据，研究
了信贷的“信息决定”理论和“债权人权力”理论的重要性，从而解释了私人信贷市场规模

大小的不同。为了评估“债权人权力”理论，作者归集了私人信贷登记的数据，比较了不

同法域下债权人对于债务人违约时可以主张的法律权利。

作者最初的经验策略是，通过跨国回归来解释在把债权人权利和信贷登记考虑在内

的情况下，私人信贷与 ＧＤＰ的比率如何。作者还充分运用了数据的时间序列维度。第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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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Ｊａｐｐｅｌｌｉ，Ｔｕｌｌｉｏ＆ＭａｒｃｏＰａｇａｎ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ｒｉｎｇ，Ｌｅ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ｆａｕｌｔｓ：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ａｎｋ
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６，２０１７－２０４５（２００２）；ＬａＰｏｒｔａ，Ｒａｆａｅｌ，ＦｌｏｒｅｎｃｉｏＬｏｐｅｚｄｅＳｉｌａｎｅｓ，Ａｎｄｒｅｉ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Ｒｏｂｅｒｔ
Ｖｉｓｈｎｙ，Ｌｅｇ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５２，１１３１－１１５０（１９９７）．
Ｓｔｕｌｚ，Ｒｅｎｅ＆Ｒｏｈａ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７０，３１３－３４９．
ＲｏｂｅｒｔＴｏｗｎｓｅｎｄ，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ＭａｒｋｅｔｓｗｉｔｈＣｏｓｔｌｙＳｔａｔｅ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
２１，２６５－２９３（１９７９）．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Ａｇｈｉｏｎ＆ＰａｔｒｉｃｋＢｏｌｔｏｎ，Ａｎ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５９，４７３－４９４（１９９２）．
ＯｌｉｖｅｒＨａｒｔ＆ＪｏｈｎＭｏｏｒｅ，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Ｄｅｂ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１０９，８４１－８７９（１９９４）．
Ｊｏｓｅｐｈ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ＡｎｄｒｅｗＷｅｉｓｓ，Ｃｒｅｄ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ｉｎＭａｒｋｅｔｓｗｉｔｈ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７１，
３９３－４１０（１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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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探寻了信贷机构过往的稳定度，考察它们是否因不同国家和地区而有差异；第二，

通过观察对比债权人权利或者信息机构的变化，从而判断改革措施是否对私人信贷市场

产生了深远影响。

“债权人权力”理论和“信息决定”理论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有些国家和地区重视信

息机构，有些国家和地区则重视通过法律系统保障债权人权利。作者进一步细致地考量

了其他假设。

第一，在较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中，法律系统相对不够完备，无法通过事后的债权人

权利保障来维系有效的借贷渠道，仍然必须依赖信贷市场运作的信息共享。相反，较富裕

的国家和地区可能更加注重发展完善破产制度，因而债权人权利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变得

更加重要。这篇文章的研究，检验了“信息决定”理论和“债权人权力”理论在发达程度不

同的国家和地区的相对重要性。〔１０〕

第二，正如詹科夫等人（２００３）〔１１〕以及马利根（ＣａｓｅｙＭｕｌｌｉｇａｎ）和施莱弗（ＡｎｄｒｅｉＳｈｌｅ
ｉｆｅｒ）（２００５）〔１２〕所主张的那样，不同法系的国家会专门研究并实施对于商事行为的社会
控制方法。具体说来，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通常依赖私人间的合同自治，而大陆法系国家

和地区，尤其是法国大陆法系国家，则依赖政府管制和政府所有。“债权人权力”理论关

注债权人权利的保护和法院的强制执行，“信息决定”理论则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强制性

信息披露和政府机构的信息共享。而信贷市场则为前述预测提供一个评估和检验的

机会。

该文的结论可以概括如下：第一，不同的法系显著影响着信贷市场机构。在债权人权

利保护一项，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得分远高于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第二，不同法系的

国家和地区之间，债权人权利得分或者信息机构得分几乎没有一致性。至少这些法律机

构的测量数据的差异，在过去２５年间一直存在。第三，贷款人权利得分和私人信贷的登
记率，在富裕发达国家更高。第四，在对国家和地区的横断面分析中可以发现，更完善的

债权人权利保护和信贷登记机构的存在，与更高的私人信贷和 ＧＤＰ比率息息相关。此
外，私人信贷与ＧＤＰ比率也随着债权人权利保护的强化、信贷登记机构的出现而提升。
第五，就私人信贷而言，在更富裕的国家，债权人权利的保护尤其重要，而贫穷国家更加注

重信贷登记。这些结果进一步说明了先前的结论，同样指出了公共信贷登记在贫穷的法

国大陆法系国家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很罕见的成功的国家干预例子。

另外，对于债权人权利和私人信贷而言，国家的法律渊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

素。根据拉 波塔（ＲａｆａｅｌＬａＰｏｒｔａ）等人的分类标准，世界上存在四种主要的法系：英美法
系、法国大陆法系、德国大陆法系、斯堪的纳维亚法系。英美法系包含了英格兰及其所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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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笔者认为，最为糟糕的结果是，债权人权利保护与信贷市场信息机制都非常孱弱，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获

得信贷状况非常不理想。

ＳｉｍｅｏｎＤｊａｎｋｏｖ，ＥｄｗａｒｄＧｌａｅｓｅｒ，ＲａｆａｅｌＬａＰｏｒｔａ，ＦｌｏｒｅｎｃｉｏＬｏｐｅｚｄｅＳｉｌａｎｅｓ＆Ａｎｄｒｅｉ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ＴｈｅＮｅｗＣｏｍｐａｒａ
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３１，５９５－６１９（２００３）．
ＣａｓｅｙＭｕｌｌｉｇａｎ＆Ａｎｄｒｅｉ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１２０，１４４５－１４７４（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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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地区的普通法。法国大陆法系包含了法国、拿破仑曾经占领

的包含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内的国家和他们先前的殖民地的大陆法。德国大陆法系则包含

了中欧地区德语系国家，那些翻译德国法的国家的法律。斯堪的纳维亚法系则指４个斯
堪的纳维亚语国家。作者采纳了以上分类，另外加上了第五类，即社会主义法系（过渡

期）。这个类别的国家继承了苏联的法律：包含了１２个从苏联解体中出现的新国家和蒙
古。不同的法系，法律对债权人保护的力度各有差异。

三　世行指标的“合法权利力度指数”

遵循以上方法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研究制定了一套可适用于不同法律传统、

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国家的现代动产担保制度，这套制度也为世界银行运用来评估全球各

经济体的动产担保权利力度指数。

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理解，这一制度通过灵活、全面的担保交易法律设

计，能够为采用此种制度的国家带来重大经济利益，包括吸引国内外资金提供方、促进国

内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和成长并扩大贸易等。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

会发布的关于现代动产担保制度的公约、示范法、立法指南等，现代动产担保制度的基本

原则可概括为：其一，将不移转占有的动产担保形式作为最基本和最主要的交易形式；其

二，担保方式应当包括所有具有担保功能的交易形式；其三，担保物范围应当包括所有的

动产和权利；其四，担保权通过担保协议设立，允许企业为任何类型的债务设定担保，允许

对担保物和担保债务进行一般性或概括性描述；其五，担保资产上的担保权延及其可识别

的收益、产品和替代品；其六，建立统一的公示对抗效力规则，并明确登记是担保权取得对

抗第三人效力的主要公示方法；其七，建立全国集中统一的登记机构和登记系统，提供电

子化的登记公示服务；其八，建立统一清晰、可预测的优先权规则；其九，建立高效的担保

权执行程序，支持庭外执行等。

世行的“获得信贷”指标，完全承继了前述方法论，总共四个二级指标中，三个指标

（信贷信息深度指数、信贷登记机构覆盖率、信用机构覆盖率）关注信息质量，一个指标关

注债权人权利力度，即合法权利力度指数。

合法权利力度指数衡量与担保法中的合法权利有关的１０个方面，以及与破产法相关
的２个方面。指数范围从０到１２，得分越高，说明担保法和破产法制定得越好，信贷也更
加易于获得，具体解析如下：

第一，经济体存在整合或统一的担保交易法律框架，延伸到四个功能等同于动产担保

的权益的创设、公示及执行，也就是具有担保功能的所有权受托转让（在中国语境下，可

以理解为让与担保，下文将作详细解析）、融资租赁、应收账款转让与保留所有权等。

第二，法律允许企业转让单一类别动产之上的不转移占有的担保权益（比如应收账

款或者库存），而不要求对担保物进行具体描述。

第三，法律允许企业转让所有动产的不转移占有的担保权益，而不要求对担保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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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第四，担保权益可以延伸到将来或以后获得的资产，并可自动延伸到原始资产产生的

产品、收益或替代品。

第五，担保协议和登记文件中允许对债务和付款义务进行一般性描述，即各种债务和

付款义务都能通过担保协议而获得担保，而且担保协议还可以设定用作担保的资产的最

大额度。

第六，有一个正常运营的动产抵押权登记处或登记机构，法人或者非法人主体皆可使

用；该登记处的地理位置与资产类别相统一，并拥有一个以担保债务人姓名为索引的电子

资料库。

第七，抵押登记机构以通知为基础———登记机构只注册担保物权的存在（而非具体

文件），并且不对交易进行法律审查。登记机构也公示与担保权利功能等同的权益。

第八，抵押登记机构具有现代化特征，例如允许担保债权人（或其代表）在线注册、修

正、赊销及搜索担保权益。

第九，当债务人在破产程序之外拖欠时，担保债权人首先得到赔付（比如，在税款和

雇员要求之前）。

第十，当企业被清算时，担保债权人首先得到赔付（比如，在税款和雇员要求之前）。

第十一，当债务人进入由法院监督的重组程序时，担保债权人受自动冻结或延期偿付

的限制，但法律规则保护担保债权人的权益，规定担保债权人在特定依据下可免于自动冻

结或延期偿付（比如存在损失动产的危险），另外，法律规定了自动冻结的期限。

第十二，法律允许双方在担保协议中同意债权人庭外行使其担保权益。法律允许公

共和私人拍卖，也允许担保债权人用资产抵债。

四　对照指标优化说理完善法律

如上文所述，世行ＤＢ２０１８与ＤＢ２０１９报告显示，我国“获得信贷”的得分，均仅为６０
分，排名分别为全球第６８位和第７３位。四个二级指标中，“合法权利力度指数”得分最
低，在１２分中仅得４分，而同为金砖国家的印度和俄罗斯，ＤＢ２０１８年得分均为８分，亚太
数据为７．２分，亚太经合组织（ＯＥＣＤ）成员的数据为６分。

上海是世行评估的两大指标城市，占中国的比重为５５％。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
有责任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与最佳实践，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级，营造良好

金融发展环境。“获得信贷”指标的改善，已然成为其中的重要标尺。为改善我国这一指

标，我国务须逐题研判得失，做出针对性回应。根据笔者参与世行营商环境评估磋商的经

验，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是，尊重世行方法论，优化说理路径，同时修订完善相关法律，在

不伤害其他法益的情况下，争取得分。接下来的分析，以标题概述世行问题，连续编号，逐

项阐释。

（一）世行关于“获得信贷”指标的规则体系

世行营商环境评估每一项指标的问卷，首要问题都是“改革更新”（ＲｅｆｏｒｍＵｐｄａ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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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的是受访经济体过去一年来相关规则的变迁。“获得信贷”指标也不例外，ＤＢ２０１９
问卷的第一个问题是：

【问题一】从２０１７年６月１日到现在（也就是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为止，您的
经济体系中是否出现过关于担保交易法律、法规等规制性文件的任何改革或者

修正案？［请详细描述通过日期、官方公报（如需要）中的发布日期和生效日期］

［Ｈａｖｅｔｈｅｒｅｂｅｅｎａｎｙｒｅｆｏｒｍｓｏｒ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ｏｆｓｅｃｕｒｅｄ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ｌａｗ（ｓ）ｏｒ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ｙｏｕｒｅｃｏｎｏｍ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Ｊｕｎｅ１，２０１７ａｎｄｎｏｗ？（Ｐｌｅａｓ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ｉｎｄｅｔａｉｌ，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ｄａｔｅｏｆ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ａｔｅｏｆ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ｇａｚｅｔｔｅｉｆ
ｔｈｉｓｉ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ｄａｔｅｏｆｅｎｔｒｙｉｎｔｏｆｏｒｃｅ．）］
针对这一问题，有人根据英文字面意思认为，世行认可的是法律法规（ｌａｗｓｏｒ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ｓ），即仅限于全国人大颁布的法律（ｌａｗｓ）、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及北京和上海作为
受访地颁布的地方性法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然而，此种理解并不准确。事实上，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应当作广义解释，是指具有拘束力的
“规制性文件”，具体而言，是指对担保交易具有反复适用性与普遍适用性的一切“规制性

文件”。这样，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颁布的政府监管规章、

市场监管总局等发布的关于动产抵押登记的管理办法，应当悉数包括在内。〔１３〕 如果受访

者遗漏了其中的部分内容，极有可能因援引法律渊源不完整而误答错答，从而导致中国冤

枉失分。

另外，世行在采集数据时，要求详细描述发布日期、生效日期及官网网址，同时还希望

获得相关文件的电子文本。这表明世行对规制性文件的效力及可获得性高度关注。在这

方面，营商环境评估多年高居全球排名前五的我国香港地区的做法值得借鉴，他们推出了

免费的“电子版香港法例”数据库，公众可一站式查阅所有法律法规的中英文本，甚至还

能查到部分法律法规的历史版本。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 ＤＢ２０１９这一新的评估周期里，我国公布了大量的规制
性文件，但ＤＢ２０１９与ＤＢ２０１８的“合法权利力度指数”，总分１２分中我国仍然仅得４分，
这表明我国与世行的沟通与说理存在重大问题。

（二）世行关于担保形式的规定

在世行的评价体系中，担保方式包括所有具有担保功能的交易形式，这方面的分值为

１分。世行问卷关于“担保交易”的定义如下：
“这里所称的担保交易，是指为确保义务履行而针对资产创设权利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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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例如，ＤＢ２０１９报告中，对于中国而言，相关规制性文件的更新，即包括以下部分：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２０１７年３月发布）；２．《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２０１７修订）》（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发布）；３．《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
条例》（国务院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１日颁布）。４．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会同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
政部、农业农村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联合

印发了《关于印发〈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四项配套制度的通知》（银保监发〔２０１８〕１号，２０１８年４月２日
发布），同时发布了《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融资担保责任余额计量办法》《融资担保公司资产比

例管理办法》和《银行业金融机构与融资担保公司业务合作指引》等四项配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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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出于研究目的，我们将重点关注非占有性担保权益、让与担保、融资租赁、

应收账款转让和所有权保留的交易”。（Ｓｅｃｕｒｅｄ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ｈｅｒ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ｓａｌ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ｃｒｅａｔｅａｒｉｇｈｔｉｎａｎｙｔｙｐｅｏｆａｓｓｅｔｍｅａｎｔｔｏｓｅｃｕｒｅ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ｏｆａｎ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ｏｆｏｕｒ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ｆｏｃｕｓｉｓｏｎｎｏｎ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ｔｉｔｌ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ｅａｓｅｓ，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ｃｅｉｖａ
ｂｌｅｓ，ａｎｄｓａｌｅｓｗｉｔｈ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ｔｌｅ．）
在我国动产担保交易实践中，融资租赁、应收账款转让和所有权保留等交易形式广泛

存在，这里的难点在于，如何理解和翻译“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ｔｉｔｌｅ”？对此语汇的理解，直
接关系到如何回答世行接下来的这道问题：

【问题二】是否存在调整让与担保的法律法规？如果有的话，指出法律法规

的名称。（Ｉ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ｃｏｖｅｒｓ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ｔｉｔｌｅ？Ｉｆｙｅｓ，ｐｌｅａｓ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ｎａｍｅ．）
我国ＤＢ２０１８与ＤＢ２０１９的回答均为“Ｎｏ”，未能得分。许多受访者将“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ｔｒａｎｓ

ｆｅｒｏｆｔｉｔｌｅ”理解为“信托财产权的转让”，实在是望文生义的理解。在 ＤＢ２０１８问卷中，有
受访者对此问题的回应是“由于法律体系的不同，设立信托并非中国法下的担保方式”，

因此直接给了否定性回答。

经过分析，我们认为，“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ｔｉｔｌｅ”，在我国是指“让与担保”。这是一种
非典型意义上的担保，以担保物所有权的移转作为担保标的，约定还款后所有权再回转给

原所有权人。让与担保的法律基础不是信托法，而是相关财产权转让规则及合同法规则。

举例来说，张三把一台机器的所有权转让给李四，李四付款，但张三还继续使用该机器。

双方同时约定，张三还款后，李四有义务把机器所有权再转回给张三，如果到时张三不还

款，李四就可以行使对机器的所有权，取走机器并行转卖等。有人担心让与担保违背了物

权法定原理，其实不然。物权法定的含义是物权类型和内容法定，让与担保是转移所有权

再加合同约定，即还款后所有权再行回转，这既没有创设新的物权种类，也没有改变物权

内容，从而不违反物权法定原则。让与担保在现行法下应属有效，在司法实务中也获得了

不少法院的认可。〔１４〕

鉴此，在向世行专家解释时，我国可以援引《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２０１５］１８号）第２４条，〔１５〕该条创设的，正是不折不扣的让与担保
制度。因而，本题的回答应当是“ＹＥＳ”。当然，鉴于更易被世行接受的是直接的、不需要
层层推演的法律规定，建议增设“担保方式应当包括所有具有担保功能的交易形式”的相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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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５〕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１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在上海召开世行“获得信贷”指标研讨会，到场的金可可教授、纪海龙
教授、丁绍宽副教授，均持此种看法。笔者此后单独请教了若干民法专家，肯认了这一点。

该条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

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

院裁定驳回起诉。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

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

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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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查诸法条，最适合的修法是在《物权法》第１７０条第１款 〔１６〕之后，增设第二款

“本法适用的担保种类包括抵押、质押、留置，以及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保理、融资租赁

等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交易形式”。

世行问卷在完成了整体提问后，引入了案例情景假设：

ＡＢＣ公司拥有５０－１００名员工，是一家法人实体，１００％的内资企业，在上海
（针对上海的问卷）注册并只在上海开展经营活动。ＢｉｚＢａｎｋ银行是一家１００％
的内资银行。

情景Ａ：双方约定，ＡＢＣ公司以一项无须转移占有的单一类别流动动产（如
该公司的应收款项或存货）向ＢｉｚＢａｎｋ银行设定担保权益。ＡＢＣ公司保留资产
的所有权和占有权。

情景Ｂ：ＡＢＣ公司向ＢｉｚＢａｎｋ银行提供商业抵押、企业抵押、浮动抵押或任
何其他可以就ＡＢＣ公司全部动产向 ＢｉｚＢａｎｋ银行提供担保权益的抵押。ＡＢＣ
公司保留资产的所有权和占有权。

在完成了前述情景假设后，世行开始了分项提问，涉及登记对抗规则、担保物描述规

则、统一的登记机构与平台等方面。

（三）世行关于“登记对抗”的规则

在登记制度方面，我国失３分。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推行的现代动

产担保制度，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统一的公示对抗效力规则，也未构建统一的登记机构和

登记系统，只有散见于若干处的规定，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来争取得分。世行问卷里，多次

出现关于权利的“登记对抗”问题：

【问题三】融资租赁是否必须登记才能对第三方产生法律效力？如果是，请

注明登记机构的名称。（Ｄｏ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ｅａｓｅｓｈａｖｅｔｏｂｅ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ｔｏｂｅｅｎｆｏｒｃｅａｂｌ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ｉｅｓ？Ｉｆｙｅｓ，ｐｌｅａｓｅｓｐｅｃｉｆｙｔｈｅｎａｍ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我国ＤＢ２０１８与ＤＢ２０１９的回答均为“Ｎｏ”，丢失一分。
此题我国可以通过说理而争取得分，其推理如下：

其一，我国存在融资租赁的登记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下设的动产融资统一

登记平台（在线登记机关）办理融资租赁的登记。

其二，融资租赁登记会产生对抗效力。根据《合同法》第４４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
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据此，登记并非融资租赁合同的生效要件。

但实践中，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使用融资租赁登记公示系统进行融资租赁交易

查询的通知》（银发〔２０１４〕９３号）的有关规定，中国人民银行鼓励融资租赁公司在开展融
资租赁业务时，在融资租赁登记公示系统办理融资租赁登记，公示融资租赁物权利状况，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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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该款规定为，“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就担

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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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因融资租赁物占有与所有分离而导致租赁物权属冲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９条规定，承租人或者租赁物的实际使用
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让租赁物或者在租赁物上设立其他物权，第三人依据物权法第１０６
条的规定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出租人主张第三人物权权利不成立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三）第三人与承租人交易时，未按照法

律、行政法规、行业或者地区主管部门的规定在相应机构进行融资租赁交易查询的；（四）

出租人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交易标的物为租赁物的其他情形。

故而，若融资租赁已进行登记，则：第一，承租人将租赁物出卖给第三人的，出租人可

以对抗第三买受人。其法律依据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前述司法解释之第９条第３项、第４
项。第二，若出租人将租赁物出卖并移转所有权给第三人，承租人能够以租赁合同对抗第

三买受人，也即第三买受人自动成为融资租赁合同的出租方，其法律依据在于合同法第２２９
条之规定，即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此时，并不

以登记为对抗的前提。当然，与世行沟通，须以明白晓畅的规则作为支撑，建议在物权法

的适当位置增设条文“融资租赁自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问题四】所有权保留的买卖合同，是否需要经过登记才能对抗第三人？如

果是，请指明登记机构。（Ｄｏ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ｔｌｅｓａｌｅｓｈａｖｅｔｏｂｅ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ｔｏｂｅｅｎ
ｆｏｒｃｅａｂｌ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ｉｅｓ？Ｉｆｙｅｓ，ｐｌｅａｓｅｓｐｅｃｉｆｙｔｈｅｎａｍ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我国ＤＢ２０１８与ＤＢ２０１９的回答均为“Ｎｏ”，再丢失一分。
针对此题，我国应采取以下步骤：

其一，通过说理尽量争取得分。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下设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平

台（在线登记机关）办理，备有所有权保留登记这一事项。尽管车辆等特殊动产，应当无

法登记所有权保留。但对于普通动产，则既可以登记，而且登记也并非一概不能对抗。登

记是善意考量的重要因素。如果已登记，但第三人没看登记簿，当然不能就此认定第三人

恶意。但如果是已登记，第三人也恰好查阅了登记簿，那就可以认定第三人并非善意。当

然，此种说理比较牵强。因为从逻辑上说，即便登记，也未必一定产生对抗第三人效力。

其二，通过修法得分。民法典合同编草案有规定，出卖人对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保留的

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据此，依反对解释，只要办理了登记，即可产生

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因而，为降低说理难度，在民法典合同编通过之前，宜修订合同法，在

适当地方增设前述规定。

【问题五】ＢｉｚＢａｎｋ是否必须登记其无需转移占有的担保权益，才能使担保
权益对第三方产生法律效力？（ＭｕｓｔＢｉｚＢａｎｋ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ｉｔｓｎｏｎ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ｙ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ｔｏｂｅｅｎｆｏｒｃｅａｂｌ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ｉｅｓ？）
我国ＤＢ２０１８与ＤＢ２０１９的回答均为“Ｎｏ”，从而在登记制度方面，丢失了第三分。
我国法律关于动产担保物权的登记，采用登记生效主义还是登记对抗主义，并不完全

统一。实践中，抵押权人应当根据抵押财产的性质区别对待，并非一概要求登记。例如，

应收账款质权自办理登记时设立；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和动产浮动抵押权自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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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合同生效时设立，登记产生对抗效力；船舶、航空器、车辆抵押权自办理登记时设立。

在此种情况下，同【问题四】一样，因为没有统一规定登记对抗效力，即便登记，第三

人可能未去查阅，也未必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鉴此，建议在《物权法》中增设以下规定：动产和权利担保物权，由统一的登记机构实

施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登记机构、登记范围和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

以交通运输工具或正在建造的船舶、航空器抵押的，在交通运输工具登记机构办理抵押

登记。

（四）世行关于“担保物描述”的规则

根据世行的标准，允许对担保物和担保债务进行一般性或概括性描述。

【问题六】根据法律规定，应收账款或未清偿债务，是否可在担保协议以及

（如果进行了担保登记）登记担保权益时用一般性术语（例如“所有应收账款”）

进行描述，而不需要特别注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ｌａｗ，ｃａｎｔｈ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ｒｅｃｅｉｖａｂｌｅ
ｏｒ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ｄｅｂｔｓｂ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ｅｒｍｓｂｏ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ｓ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ｏｒｄｏｔｈｅｙｎｅｅｄｔｏｂ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ｗｉｔｈｐａｒｔｉｃｕ
ｌａｒｉｔｙ（ｅ．ｇ．，“ａｌ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ｒｅｃｅｉｖａｂｌｅ”）？］
我国ＤＢ２０１８与 ＤＢ２０１９的回答均为“Ｎｏ”，再失一分。此题我国应当通过说理而

得分。

受访者援引我国《物权法》第２１０条的规定，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
立质权合同。质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质押财产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受访者

误以为，《物权法》第２１０条关于质权合同条款的列举规定，属于强制性规范，事实上，它
只是示范性规则，具有一般法上的意义，并不意味着缺失其中的任一要素，会导致质权合

同无效。例如，我国合同第１２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

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但在法理上及实

践中，一项合同只要具备当事人名称、标的等构成合意基本要件的内容即可，缺乏“履行

地点、方式、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等要素，并不会导致合同无效，可以通过合同解

释来解决。

事实上，以概括的方式描述担保物，已经出现在我国相关规则中。根据《应收账款质

押登记办法（２０１７修订）》第２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应收账款，是指权利人因提供一定的货
物、服务或设施而获得的要求义务人付款的权利以及依法享有的其他付款请求权，包括现

有的和未来的金钱债权。“未来的债权”本来就很难进行特定描述。在实践中，也不需要

逐笔描述，例如，双方可以约定“以２０１８年１月至１０月产生的大润发超市的所有应收账
款”作为质押，在实践中，市场监管部门的登记系统受理以未来财产作抵押的登记，这些

财产只能进行一般性描述。

【问题七】根据法律，在担保协议中以及担保权益登记时，存货能否以概括

性术语进行描述？（例如，使用“所有笔记本电脑存货”，而不是“ＰＸＳ笔记本电

·６７·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脑，编号３２７８６３２，金属色，１４英寸显示屏”）［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ｌａｗ，ｃａｎｔｈｅｉｎｖｅｎ
ｔｏｒｙｂ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ｅｒｍｓ（ｅ．ｇ．，“ａｌｌｌａｐｔｏｐ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ｉｅｓ”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ＰＸＳ
ｌａｐｔｏｐ，ｓｅｒｉ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３２７８６３２，ｍｅｔａｌｃｏｌｏｒｅｄ，１４ｉｎｃｈｓｃｒｅｅｎ”）ｂｏ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ｓ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此题我国ＤＢ２０１８与ＤＢ２０１９的回答均为“Ｎｏ”，再失一分。此题我国应当通过说理

而得分。

受访者援引物权法第１８５条的规定：设立抵押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抵押
合同。抵押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三）抵押财产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所在

地、所有权归属或者使用权归属。

其实，正如前文所阐释的，物权法第１８５条的规定，只是指引性而非强制性规范，缺乏
其中若干要素，并非必然导致抵押合同无效。在登记实践中，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

产融资登记系统支持对担保物进行概括性描述登记。而且，我国《物权法》第１８１条规
定，经当事人书面协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可以将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

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

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实现抵押权时的动产优先受偿。例如，张三为开办藤器加工厂，

向李四借一笔钱，约定以藤器加工厂所有原材料、半成品及产品作为抵押，合同签订时，显

然无法特定化抵押物。只有在张三无法履行到期债务，李四行使抵押权时，藤器加工厂在

该时点的所有原材料、半成品及产品才能够特定化。因而，此题我国应当通过说理，争取

得分。

【问题八】根据法律规定，在担保协议中以及担保权益登记时，有形动产能

否用概括性术语进行描述（例如，使用“３００头赫里福德牛”而不是“头等‘Ｂｌｕｅ
Ｒｉｂｂｏｎ’牌赫里福德公牛，刺青编号１２５，育种登记编号４５６”）？［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
ｌａｗ，ｃａ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ｍｏｖａｂｌ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ｂ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ｅｒｍｓ（ｅ．ｇ．，“３００ｈｅａｄ
ｏｆＨｅｒｅｆｏｒｄｃａｔｔｌｅ”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ＲｏｇｅｒＰｒｉｍｅＢｌｕｅＲｉｂｂｏｎＨｅｒｅｆｏｒｄｂｕｌｌ，ｔａｔｔｏｏ＃
１２５，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４５６”）ｂｏ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ｓ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我国ＤＢ２０１８与ＤＢ２０１９的回答均为“Ｎｏ”，再失一分，应当通过加强说理来得分。分

析路径与“问题七”相同。当然，为增强此前若干道题的说理力度，还可在《物权法》第１８５
条第１款之下增设第２款规定：“以动产作为抵押物的，当事人在担保协议中以合理、可识
别的方式描述被担保债权和抵押财产的，视为符合本条规定。”

（五）世行关于“担保利益”范围的规则

【问题九】根据法律，对于能被包括在担保利益中的财产，是否存在限制？

（例如，这种限制体现在担保物是抵押物的附属物、对于动产有具体位置的描

述、及时更新的担保物清单，或者价值限制等）［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ｌａｗ，ｉｓｔｈｅｒｅａ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ａｓｓｅｔｓｔｈａｔｃａｎｂ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ｇ．，ｃｏｌｌａｔｅｒ
ａｌｉｓ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ｙｔｏａｍｏｒｔｇａｇ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ｖａｂｌｅｓ，ｕｐｄａｔｉｎｇ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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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ｓｔｓｏｆ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ｕｐ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ｌｉｍｉｔｉｎｖａｌｕｅ．）］
有些受访者误把此题理解为“哪些财产可被用来提供担保”，即担保物存在哪些限

制，于是很自然地援引《物权法》第１８４条的规定，称学校、医院等公益事业单位，不得设
定抵押，如此作答，当然就走偏了。

本题的题意是“哪些财产可以被担保利益所覆盖”，是否涵盖担保物的从物、担保物

转化的三金（定金、违约金与赔偿金），以及担保物加工之后的物等，考察的是担保物价值

转换的范围，范围越大，则分值越高。

我国的担保物价值转化范围较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法释［２０００］４４号）第６２条规定，抵押物因附合、混合或者加工使抵押物的所有
权为第三人所有的，抵押权的效力及于补偿金；抵押物所有人为附合物、混合物或者加工

物的所有人的，抵押权的效力及于附合物、混合物或者加工物；第三人与抵押物所有人为

附合物、混合物或者加工物的共有人的，抵押权的效力及于抵押人对共有物享有的份额。

此题我国应当争取得分。

【问题十】ＡＢＣ公司（债务人）能否仅就其有形动产向ＢｉｚＢａｎｋ银行（担保债
权人）设立无须转移占有的担保权益的抵押？（例如机器设备、家具、家畜、农作

物等）［ＣａｎＡＢＣ（ｔｈｅＤｅｂｔｏｒ）ｇｒａｎｔＢｉｚＢａｎｋ（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ｅｄ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ａｎｏｎｐｏｓｓｅｓ
ｓｏｒｙ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ｖｅｒｏｎｌｙｉｔｓ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ｍｏｖａｂｌ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ｅ．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ｆｕｒ
ｎｉｔｕｒｅ，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ｃｒｏｐｓ，ｅｔｃ．）］
我国ＤＢ２０１８与 ＤＢ２０１９的回答均为“Ｎｏ”，再失一分。此题我国应当通过说理而

得分。

我国《物权法》第１８１条、第１８９条对于抵押物进行了非常宽泛的设定，其中一大类型
即为无须转移占有的动产抵押，例如，机器设备、原材料、半成品等都可以成为抵押物，此

题我国应当得分。

【问题十一】ＡＢＣ公司（债务人）能否使用以下动产：未来资产（例如ＡＢＣ公
司知悉未来将收到一队卡车，并将卡车作为担保物）及事后取得的资产（例如，

尚未取得且可能永远不会取得的财产，或目前及未来的存货）作为贷款的担保？

［ＣａｎＡＢＣ（ｔｈｅＤｅｂｔｏｒ）ｕｓｅ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ｍｏｖａｂｌｅａｓｓｅｔｓｔｏｓｅｃｕｒｅａｌｏａｎ：ｆｕｔｕｒｅａｓ
ｓｅｔｓ（ｅ．ｇ．，ＡＢＣｋｎｏｗｓｔｈａｔｉｔｗｉｌｌｒｅｃｅｉｖｅａｆｌｅｅｔｏｆｔｒｕｃｋｓ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ａｎｄｕｓｅｓ
ｔｈｅｍａｓ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ｅ．ｇ．，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ｈａｔｉｔｈａｓｎｏｔｙｅｔａｃ
ｑｕｉｒｅｄａｎｄｔｈａｔｉｔｍａｙｎｅｖｅｒａｃｑｕｉｒｅ，ｏ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我国ＤＢ２０１８与ＤＢ２０１９的回答均为“Ｎｏ”，再失一分。此题我国应当通过说理得分。
我国规定了浮动抵押制度，具体可参见物权法第１８１条的规定，“可以将现有的以及

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另外，第１８０第１款第５项规定，“正在
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也可以设定抵押。

【问题十二】根据法律，担保权益是否及于原始担保物之上的“产品、收益和

替代品”？担保权益在情景 Ａ和 Ｂ下是否适用？（例如，原始担保物是一堆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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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该资产的产品可能是由此制成的家具；收益可能是出售家具或木材后收到的

货款；最初那堆木材遭到破坏后，替代物可以是另一堆木材）［Ｂｙｌａｗ，ｄｏｅｓ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ｅｘｔｅｎｄ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ｓａｎｄ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ｏｆ
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ｏｅｓｉｔａｐｐｌｙｔｏ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ＡａｎｄＢ？（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Ｉｆｔｈｅｏｒｉｇ
ｉｎａｌ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ａｐｉｌｅｏｆｌｕｍｂｅｒ，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ｔｈｉｓａｓｓｅｔｃｏｕｌｄｂｅｔｈｅｗｏｏｄｅｎｆｕｒ
ｎｉｔｕｒｅｍａｄｅｆｒｏｍｉｔ；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ｓｃｏｕｌｄｂｅｔｈｅｍｏｎｅｙ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ｓｅ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ｆｕｒｎｉ
ｔｕｒｅｏｒｔｈｅｌ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ｃｏｕｌｄｂｅａｎｏｔｈｅｒｐｉｌｅｏｆｌｕｍｂｅｒｇｉｖｅｎｉｎｒｅ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ｐｉｌｅｏｆｌｕｍｂｅｒｗａｓ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
我国ＤＢ２０１８与ＤＢ２０１９的回答均为“Ｎｏ”，再失一分。应当通过说理而得分。
事实上，担保物权的物上代位性，支撑了此题的肯定答案，此题我国应当得分。我国

《物权法》第１７４条规定了担保权益可延伸至替代物，第１９７条和第２１３条分别规定了抵
押权人和质权人的孳息收取权。例如，《物权法》第１７４条规定，担保期间，担保财产毁
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

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未届满的，也可以提存该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物权法》

第２１３条规定，质权人有权收取质押财产的孳息，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另外，《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２０００］４４号）第６２条规定，抵押物因
附合、混合或者加工使抵押物的所有权为第三人所有的，抵押权的效力及于补偿金；抵押

物所有人为附合物、混合物或者加工物的所有人的，抵押权的效力及于附合物、混合物或

者加工物；第三人与抵押物所有人为附合物、混合物或者加工物的共有人的，抵押权的效

力及于抵押人对共有物享有的份额。以上规则，应当足以支撑我国得分。

（六）世行关于“担保权益”行使的规则

世行的方法论，强调担保权益的充分保障，高度尊重担保权人与担保人的意思自治。

【问题十三】根据法律规定，对于重组程序（若不存在重组程序，则认为处于

破产程序）中影响担保追偿的自动冻结是否存在时间限制？若存在，时间限制

是多少？［Ｉｓｔｈｅｒｅａｔｉｍｅｌｉｍｉｔｐｒ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ｂｙｌａｗｏｎｔｈ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ｓｔａｙｉｍｐｏｓｅｄｏｎ
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ｅｄｃｌａｉｍ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ｒ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ｉｆ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
ｎｏｔ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Ｉｆｙｅｓ，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ｔｉｍｅｌｉｍｉｔ？］
我国ＤＢ２０１８与ＤＢ２０１９的回答均为“Ｎｏ”，再失一分。可以试着通过法律解释来争

取得分。

我国《破产法》第７５条规定，在重整期间，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的担保权暂停行
使。但是，担保物有损坏或者价值明显减少的可能，足以危害担保权人权利的，担保权人

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恢复行使担保权。举例而言，Ａ公司欠Ｂ银行１００万元，以五辆汽车
作为抵押。Ａ公司资不抵债进入破产重组程序后，Ｂ银行的抵押权暂停行使。但如果 Ｂ
银行发现，Ａ公司破罐子破摔，对五辆汽车过度使用，汽车价值明显降低，就可以向法院请
求解冻这五辆汽车，提前拍卖以清偿债权。当然，必须承认，由于我国《破产法》未规定自

动冻结的时间限制，此种解释有些牵强。我国可以通过修订《破产法》，对于自动冻结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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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时间限制，从而实现得分。

【问题十四】如果债务人在情形Ａ和情形Ｂ中均违约，法律是否允许担保协
议的当事方在创建担保权益时同意在法院外处分担保权益？［即，出现拖欠后，

担保方是否可以（ｉ）获得担保品，或（ｉｉ）销售、交换、转换成金钱或以其它方式对
担保物进行私人处置或拍卖］［Ｄｏｅｓｔｈｅｌａｗａｌｌｏｗｐａｒｔｉｅｓｔｏ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ｓｃｒｅａｔｅｄ，ｔｏａｇｒｅｅｔｏｅｎｆｏｒｃｅ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ｕｔ
ｓｉｄｅｏｆｃｏｕｒｔｉｆｔｈｅｄｅｂｔｏｒｄｅ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ｂｏｔｈ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Ａａｎｄ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Ｂ（ｉ．ｅ．，ｕｐｏｎｄｅ
ｆａｕｌｔ，ｍａｙ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ｅｄｐａｒｔｙ（ｉ）ｔａｋｅ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ｏｒ（ｉｉ）ｓｅｌｌ，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ｔｏｍｏｎｅｙ，ｏｒ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ｅｎｆｏｒ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ｙｏｒｂｙ
ａｕｃｔｉｏｎ）？］
我国ＤＢ２０１８与ＤＢ２０１９的回答均为“Ｎｏ”，再失一分。
事实上，我国法律允许当事人在担保协议中约定庭外行使担保物权，只要不构成流质

或绝押约定，均属合法，此题我国应当得分。

【问题十五】在您的经济体中是否可能存在“流质约定”？（即，担保债权人

是否可在债务人违约后自动获得设定担保的资产？）债权人能否根据约定获得

担保资产以偿还全部或者部分债务？［Ｉｓａ“ｐａｃｔｕｍｃｏｍｍｉｓｓｏｒｉｕ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ｉｎ
ｙｏｕｒ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ｅ．，ｍａｙ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ｅｄ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ｔｈｅｅｎｃｕｍ
ｂｅｒｅｄａｓｓｅｔｕｐｏｎｄｅｆａ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ｄｅｂｔｏｒ？）Ｉｓｔｈｅ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ａｌｌｏｗｅｄｔｏａｃｑｕｉｒｅｔｈｅａｓｓｅｔａｓ
ａｆｕｌｌｏｒｐａｒｔｉａｌｒｅｐａｙ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ｄｅｂｔｂｙ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我国ＤＢ２０１８与ＤＢ２０１９的回答均为“Ｎｏ”，没有得分。我国法律允许当事人在担保

协议中约定庭外行使担保物权，但是明确禁止在担保协议中约定流质、流押条款，〔１７〕即不

得在担保协议中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可以获得担保物。债权人要实现

担保物权，需要通过法院拍卖、变卖来完成，或者在债务人违约后与之达成折价交易的

安排。

在许多英美法国家和地区，法律允许通过担保协议作出流质、流押约定，以充分体现

意思自治，提升担保权利实现的效率。对此，我国存在两项政策选择：一是维持现有规则，

此题继续失１分。二是赋予当事人自由约定的权利，即可以在担保协议中约定，债务人不
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可以获得担保物。同时为债权人附加“清算义务”，将债权人对

担保物的权利限定在担保债务限额之内，这样可以保护债务人的正当权利。如果采取此

种政策，则应当对法律做以下修订：

第一，在《物权法》适当位置增设以下法条：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

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担保物权人可以通过约定、诉讼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实现担保物权。

第二，将《物权法》第１８６条修改为：抵押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与抵押人约定债务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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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权人对财产价值参照市场合理价值进行清算后，以债务价值为

限取得担保物所有权的，该约定有效。

第三，将《物权法》第２１１条修改为：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与质押人约定债务
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质权人对财产价值参照市场合理价值进行清算后，以债务价值为限

取得担保物所有权的，该约定有效。

（七）世行关于“登记机构和登记系统”的规则

世行要求建立统一的登记机构和登记系统，以方便查询，降低信息收集成本。这方

面，我国急需采取切实的行动。

【问题十六】请注明情景 Ａ和情景 Ｂ中 ＢｉｚＢａｎｋ的担保权益进行登记的机
构的名称。（情景Ａ规定的是动产抵押，情景Ｂ则规定了浮动抵押等多种抵押
方式）［Ｐｌｅａｓｅｎａｍｅｔｈ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ｏｒｒｅｇｉｓｔｒｉｅｓ）ｗｈｅｒｅＢｉｚＢａｎｋ’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ｗｏｕｌｄｂｅ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ｉｎ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Ａａｎｄ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Ｂ．］
此题是关于登记机构的规定。基于世行的问题比较宽泛，正确的回应是区分情形，分

类作答。

我国法律规定了动产担保物权的登记机构，但是登记机构不统一，动产担保物权登记

职责分散于不同的政府部门中。《动产抵押登记办法》规定了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

产品的抵押权登记机关是工商部门（机构改革后应为市场监管部门）；《船舶登记办法》规

定了船舶抵押权登记机关是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民用航空法》规定了民用航空器抵押权

登记机关是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抵押权登记机关是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规定了应收账款质押权的登记机关是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使用融资租赁登记公示系统进行融资租赁

交易查询的通知》规定了融资租赁的出租人可以在融资租赁登记公示系统办理融资租赁

登记。

由于政府部门职责各异，多头管理的现状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但共享一个登记平

台，方便交易双方查询相关信息，在技术上并不困难。唯一需要做的是，国家要做出决断，

由哪个部门来牵头建立统一的登记机构和登记系统。

【问题十七】请提供动产担保物的主要登记机构的网站地址和电话号码。

（Ｐｌｅａｓ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ｗｅｂｓｉｔｅａｄｄｒｅｓｓａｎｄｐｈｏｎｅｎｕｍｂ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ｆｏｒｍｏｖａｂｌ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实践中，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市场已经自发地选择通过登记公示的手段来提醒第三

人注意担保物上可能存在的担保权益。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８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动产融资登记公示系统累计发生登记３７０．５万笔，查询２０３０．２万笔，而其中当事人办理
的应收账款转让、融资租赁等自发登记已经占到登记总量的７１％，且在过去５年的年均
增长率超过２４％。

目前我国动产担保的登记相对分散，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登记平台。因而，受访专家应

当尽可能列得全面一些，争取得分。

·１８·

世界银行“获得信贷”指标的法理分析及我国修法建议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其一，Ｃｒｅｄｉｔ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ｕｎｄｅｒＰＢＯＣ（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网址为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ｚｈｏｎｇｄｅｎｇｗａｎｇ．ｏｒｇ．ｃｎ／ｚｈｏｎｇｄｅｎｇ／ｉｎｄｅｘ．ｓｈｔｍｌ，？电话号码：８６１０８８６５００００。

其二，全国市场监管动产抵押登记业务系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址为 ｈｔ
ｔｐ：／／ｄｃｄｙ．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ｌｏｇｉｎＳｙｄｑ／ｉｎｄｅｘ．ｘｈｔｍｌ，系统上留的电话号码，是各地市场监管局
的号码。

其三，ＣＡＡＣ（中国民用航空局），网址为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ａｃ．ｇｏｖ．ｃｎ，电话号码：８６１０
６４０９１１１４。

其四，Ｓｔａｔｅ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ａｆｅｔ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中国海事局）；网址为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ｓａ．ｇｏｖ．
ｃｎ，电话号码：８６１０６５２９２４５２。

【问题十八】新登记的信息，大概多长时间会录入电子数据库以供检索？请

提供一个大概时间（例如，一个小时之内、２４小时或３个工作日等）。［Ｗｈｅｎｉｓａ
ｎｅｗ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ｂｌｅｉｎｔｈ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Ｐｌｅａｓ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ｅ．ｇ．，ｗｉｔｈｉｎ１ｈｏｕｒ，２４ｈｏｕｒｓ，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ｄａｙｓ，ｅｔｃ．）］
该题考察的是我国抵押登记信息查询的便利度，宜尽可能回答全面一些，争取得分。

从实际情况看，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建立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平台，可以提供

统一在线登记、修改、查询等功能。市场监管部门建立的全国市场监管动产抵押登记业务

系统，也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在全国运行，相关网站提供动产抵押登记申请、登记、公示和查询
四项功能。

【问题十九】担保登记机构是否有在线系统，以供登记、修改、更新、取消和

查询担保权益？（Ｄｏｅｓｔｈｅ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ｈａｖｅａｎｏｎｌｉ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ｒｅｎｅｗａｌｓ，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ｏｆ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此一问题是前一问题的延续。正确的回应是区分情形，分类作答，努力争取得分。中

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建立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平台，可以提供统一在线登记、修改、查询

等功能。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登记系统，可以提供企业担保登记信息的查询，但修改、更新

与取消功能，未能完全实现。其他的地方性担保登记平台，并未实现全国性的查询功能。

【问题二十】这是不是一个基于通知的登记机构（即，不需要提交比如合同

副本之类的任何文件，且登记处不会核实交易的合法性）？［Ｉｓｔｈｉｓａｎｏｔｉｃｅ
ｂａｓｅｄ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ｉ．ｅ．，ｎｏ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ａｃｏｐ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ｎｅｅｄｔｏｂｅｓｕｂ
ｍｉｔ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ｄｏｅｓｎｏｔｖｅｒｉｆｙ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我国ＤＢ２０１８与ＤＢ２０１９的回答均为“Ｎｏ”，没有得分。
这是前一问题的延续，涉及的是登记查询方式问题。我国宜通过解释沟通，争取

得分。

我国担保登记机构分散且不统一，不同登记机关在实践中是采用形式审查还是实质

审查，做法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所采取的是以通知为基础的登记模

式，由质权人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登记公示系统，自主进行登记、变更和

注销。市场监管部门对动产抵押权登记所采用的做法是，要求双方当事人提交动产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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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书、主体资格证明以及主债务合同和担保合同。我国未来在建立统一的担保登记系

统之时，也要考虑同步修订相关规则，实现登记的形式审查，提升登记的效率。

总之，面对已经到来的２０１９年世行营商环境评估，我国既要细说法理，澄清误解，减
少直至避免冤枉失分，又要推动相关修法工作，在不损害其他法益的情况下，提升我国的

营商环境全球排名。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智库专项课题“优化上海国
际一流营商环境的法治保障研究———以世行营商环境评估为视角”（２０１８ＴＺＢ００７）的研究
成果。］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Ｅａｃｈｏｆｔｈｅｔｅ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ａｎｋｉｎｇｉ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ｏｎ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ｏｆ“Ｇｅｔｔｉｎｇｃｒｅｄｉｔ”ｉ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ｏｆ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ｒｅｄｉｔｉｎ１２９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ｈｉｃｈ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ａｎｄ“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ｔｗ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ｃｒｅｄｉｔｍａｒｋｅｔ，ｗｈｉｌｅｏｎｅｗｅｌｌ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ｐｌａｙ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ｉｎｍｉ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ｕｓｅｓｏｎｅｍｏｄｅｒｎ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ｌｅｇ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ｅａｃｈｅｃｏｎｏ
ｍｙ，ｉｎｗｈｉｃｈｃｏｎｔｅｘｔ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ｎｓｅｃｕｒｅｄｔｈ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ｂｔｉｓ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ｃｏｕｌ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ｅｘｔｅｎｄ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ｓａｎｄ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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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获得信贷”指标的法理分析及我国修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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